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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田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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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童心     

——从儒家神学视角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探讨 

                   （本文曾经通过国内某著名管理杂志以10万份发行量发表到党政企管理上层读者手中，这是从

儒家神学视角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探讨的部分节录，详细的理论展开请参阅田童心《儒家神学新议》中国国际

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一、对于政治改革务实的综合考察必然推导出“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  

              综合在《儒家神学新议》一书里所做的种种考察，既然：1、任何政治的存在都应当是以民众利益和

民众生命相对充分地张扬为价值追求的，民本理念是国家政治的存在理由，民本理念是政治普适价值而西式普选直选

特征的民主政治只是实现民本理念的途径之一；2、民本的真正实现无论通过何种手段都至少需有民众自由意志（心

口手）的动态评判；3、目前中国政治属于民本政治，而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民本贤能政治的运作教训又促使今天必须

走出新路；4、直接民主作为政治要素之一有不可离弃的价值，而上升为政治体系却存在巨大弊端；5、目前儒学复古

思潮所主张的政治改革思路大都是不现实的。社会变革还需要追求尽量地平稳过渡，四两拨千斤，不动大手术能够治

好病是最好的，在新中国已经形成的一套自己特色的政治模式（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协商制度等）基础上能够不进行大的推倒重来而只需微小的调整即可臻于完善的政治改革方案是最合适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致思路，并且当我们概括这个思

路时，我们发现这个思路跨越漫长历史与先秦儒家典籍《尚书》在逻辑可能性上所蕴涵着的君权民权二元神圣的“民

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迎头相遇，这就是： 

                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治改革的核心，坚持并有效改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把共产党转

化为既具有智慧能力又具有博爱道德的精英贤能团，技术地而非体系地吸纳民主要素和民主手段进入传统民本政治体

系，从逻辑上、法理上和制度上理顺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为万世开太平，为人类拓坦途。  

              其相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主要改革点应当是：基于人格平等的原则确立民众平等之代表权，人大

代表按照与人口数量的固定比例平等地从基层开始直选产生，逐级向上递选。人大代表与执政党员、政府官员两重身

份分断，各级政府首脑与党委书记两职分断。军政最高首脑一人兼任。各级政府首脑同时受制于各级执政党党委和各

级人大，各级政府首脑的产生实行党举民选，即政府首脑由贤能团（执政党）推举产生而非由大选产生，但人大代表

却拥有对于政府首脑的选定认可权和罢免权。人大代表携罢免权每年定期于人大会议上听取政府工作汇报后无记名投

票以动态评判政府的执政实效，考虑到弃权因素，人大代表对于政府的支持率低于三成或反对票过半则自动罢免之。

政协是开放的和权力虚化的政治机构，其建言献策的对象是执政党党委而不是人大。“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

明显有别于西式民主政治，也实质性地有别于中国传统政治模式。 

              相对于最近五十多年来的政治模式，“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最大的变革是把中国儒学经

典里君权民权二元神圣二元分辨的政治理念予以落实，即执政党党员和政府官员从各级人大的撤出、人大定期对政府

的动态评判以及党政分开。相对于西方民主模式“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这种党举民选民评的政治模式是

举贤、行政、评判的三权分立，即党、政、民的三权分立，但是实质是执政权和评判权的二权分立，是精英政治和民



主政治的有机结合，打个比方的话，“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极其类似掌握产权的董事会、操作管理权的经

理、有罢免经理权力的工会三位一体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这种政治模式既不是类似英国和日本君王无实权的君主立

宪制的“党委立宪制”，也不同于实质上民举民选民罢的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这应当是既实现对传统民本政治的实

质性变革又最大限度地避免动荡的制度设计，是具有中国自己文化渊源和信仰根据的制度设计，是更新了的儒家“内

圣”信仰所理应开出的“外王”实践路径。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民主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但是，我们把一个比民主更加优越的制

度寄希望于这种“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上。 

              二、“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的宝贵价值  

              政治的最佳状况是类似于柏拉图“哲人为王”的理想国，毋庸置疑。儒家主张“唯仁者宜在高位”

（《孟子·离娄上》），贤能者才可以当政。我们不应当因为后世君王们未能实践华夏祖先们的政治智慧而忽略掉它

们的价值。《尚书·大禹谟》中，大臣益对君王舜的一句进言所传达出的政治理念至今依然闪耀着深刻的智能光芒：

“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既不要放纵一己之私欲而背离民心，也不要违背真理而一味讨好百

姓。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人性的弱点和人类良知因种种缘故的尚未普遍觉醒，单有民主政体并不适宜于全人类未

来，单有民本观念靠君王自觉地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先进性则又是不可持久的。故结合了二者优点回避二者弊端的“民

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应当具有更加强大的历史生命力和明显的优越性。政治上，“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

治”总体可能的效果是使社会管理更加理智、和谐、平稳、廉洁、高效、人道。我们不仅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世界胸

襟、实效、俭省、平稳、团结、易行、活力、人才等各个角度来清楚地看到这种政治模式的优越性，而且我们还可以

看到它更加具有中华文化的特征。它是先秦儒学政治神学思想里所蕴涵的政治模式的合乎逻辑的现代展开，故它的出

现具有着儒学复兴的外在标志意义，尽管这种标志是无形的是精神层面的。 

              与西方相比，中国历史上几乎不曾存在体制化王权之外的现实体制化的独立神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政治理念就一直毫无开出民主色彩的政治要素之可能。今日的华夏儿女们应该细心聆听一下上古时

期自己祖先在《尚书》里所耳提面命反复表达的民本政治理念：上帝爱人间众多普普通通的百姓，君王乃是上帝护佑

民众仁爱百姓的渠道和工具，是上帝之爱的代理者。至于君王是否正在履行这个神圣使命，上帝需要时常的对于君王

的评判，而上帝的神圣评判不是通过他亲自临格在君王面前，而是通过他所爱的百姓的动态生命。评判君王的角色不

是同时由执政的君王来扮演，而是由民众来承当。“天工，人其代之”，君王代表上帝爱护民众，民众代表上帝评判

君王，“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撇开君民职守分工不

论，单看在禀赋神圣性方面君权民权确实是平等无二的。民权与君权同属于天上无形神权的现实分支，才是政治儒学

的真正宝贵资源。 

              在伦理学上，它实质上是体现了更加贴近现实的“银规则”，更加务实可行。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

政治模式简单地从一个侧面说就是：民众没有举荐领袖的权力，却有认可、帮助、评判直至罢免领袖的权力，民众没

有决策权力却有否决政府决策的权力。这就是伦理学上的银规则在政治领域的民众立场的运用，也是汲取了西方民主

政治模式和东方古典民本政治模式的教训而在逻辑上的综合产物。在许多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有一条“良心圣

律”，它有两种表述方式，一是肯定式表述：“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也包括“爱人如

己”、儒家的忠道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被称为伦理学的“金规则”（金律）。二是否定式表

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儒家的恕道原则。这被称为伦理学的“银规则”（银律）。在现实生活中，银规则

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尤其重要，银规则虽然稍显消极，但却是时时处处有效无害地发生作用的良心规则。而更加积极的

金规则只有“己欲立、己欲达”的时候才可以把自己美好意欲“施于人”，而且这样做的时候还必须对于所“施”的

对象的心意需要有充分了解，对其自由意志充分尊重，否则，“己所欲，施于人”也可能变为对他人生命自由的妨

碍。政治是涉及千百万人的事，政府的一项政策如果有一点弊端，这弊端在民间可以被百倍地放大。所以，务实地

看，民众要的果子，你可以不给，但是民众所不要的果子，你不能强给。这正体现了先贤的宝贵教训：“罔违道以干

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尚书·大禹谟》）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以人的身体来作比喻，毫无疑问，只有贤能睿智之辈才可以作头脑，而一般

民众就是身体的各个肢体。肢体不能够决策整个人体的前进方向，但是头脑的决策一定需要顾及肢体的感受。当头脑

错误地决定了全身的运行方向以后，肢体的痛苦反馈可以立刻促使头脑改变决定。可见，“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

治”可能是最有效率的政治形式，具有极其宝贵的体制价值。这里最关键的有两条，即大脑必须是睿智的贤能团，全

身的反馈神经系统必须健康畅行，决不能瘫痪。  



              总之，执政党对于官员的自上而下的拔举贤能和民众对于人大代表的自下而上的选举贤能，即执政和

评判二者有机的结合，将会超越简单的完全民主，促使社会理智和平、公平通畅、持久良性发展。这种政治模式以执

政和评判的二权分立代替西方民主政治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它以民本论和性善论而不是以民主论和性恶论为

理论基础。执政者（共产党及其推出的政权运作者）和评议机构（人大）都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有相互的补救，决无初衷的敌意。这种政治模式既有民主成分又不至于分裂社会民众为情绪对立的两部分，既可以保

障民意又可以保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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